
·法规文件·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1 ]109 号

卫生部关于印发健康相关产品命名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

为规范食品、化妆品、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和消毒产品等健康相关产品的命名 ,我部组织有关人员

制定了《健康相关产品命名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组织辖区内的企业学习贯彻 ,并在卫生监督执法中遵

照执行。如在执行中发现问题 ,请及时函告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一年四月十一日

健康相关产品命名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健康相关产品命名的科学和规范 ,保护消费者权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

法》、《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保健食品管理办法》、《消毒管理办法》、《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保健食品、化妆品、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消毒产品等由卫生部审批的健康

相关产品。

第三条 　卫生部设立的健康相关产品评审委员会对审批的保健食品、化妆品、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

品、消毒产品等健康相关产品的名称进行审查。

卫生部对评审委员会作出的评审意见进行审核 ,对审核通过的健康相关产品名称作出批准的决定。对

审核不予通过的 ,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者。

第二章 　命名要求

第四条 　健康相关产品命名必须符合下列原则 :

(一)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的规定 ;

(二) 反映产品的直实属性、简明、易懂 ,符合中文语言习惯 ;

(三) 名称由商标名、通用名、属性名三部分组成 ,器械类产品名称还应当有产品型号。名称顺序为商标

名、型号、通用名、属性名。

第五条 　健康相关产品的商标名、通用名、属性名、产品型号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

(一) 商标名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 ,一般采用产品的注册商标。健康相关产品不得使用有夸大

功能或误导消费者的商标 ;

(二) 通用名应当准确、科学 ,可以是表明主要原料、主要功效成分或产品功能的文字 ,但不得使用明示

或暗示治疗作用的文字 ;

(三) 属性名应当表明产品的客观形态 ,不得使用抽象名称。但消费者已知晓其属性的传统产品 ,可省

略属性名 ,如 :口红、胭脂、眼影等 ;

(四) 产品型号应当反映该产品的特点 ,如材质、体积、容量、先进程度等。

第六条 　同一配方不同剂型的健康相关产品 ,在命名时可采用同一商标名和通用名 ,但需标明不同的

属性名。

第七条 　健康相关产品商标名、通用名、属性名相同 ,但具有不同口味或为特定人群生产 ,适宜特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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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食用的保健食品和具有不同颜色、气味、适用人群的化妆品 (如眼影、粉饼、胭脂、口红、睫毛膏、染发剂、指

甲油、洗发液等) ,应在属性名后标识以示区别。

第八条 　健康相关产品命名时禁止使用下列内容 :

(一) 消费者不易理解的专业术语及地方方言 ;

(二) 虚假、夸大和绝对化的词语 ,如“特效”、“高效”、“奇效”、“广谱”、“第 ×代”等 ;

(三) 庸俗或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词语 ;

(四) 已经批准的药品名 ;

(五) 外文字母、汉语拼音、符号等 (表示型号的除外) 。如为注册商标或必须用外文字母、符号的 ,需在

说明书中用中文说明。

第九条 　进口健康相关产品的中文名称应尽量与外文名称对应。可采用意译、音译或意、音合译 ,一般

以意译为主。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条 　其他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批的健康相关产品的命名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卫生部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本规定发布前卫生部批准的保健食品、化妆品、涉及饮用水卫

生安全产品、消毒产品 ,其名称与本规定不一致的 ,在卫生许可批件有效期内允许使用 ,但在换发卫生许可

批件时 ,应按本规定更改。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1 ]71 号

卫生部关于规范保健食品技术转让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 (局) :

为规范保健食品的技术转让 ,保证技术转让产品的质量 ,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针对目前保健食品一次性

全权技术转让中出现的问题 ,作出如下规定 :

一、转让方获“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后 ,未投入生产或虽已投入生产但转让后生产企业和生产地址不变

者 ,仍按目前有关规定经转让方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初审后 ,向卫生部提出转让申请。

二、转让方获“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后已投入生产 ,转让涉及变更生产企业或生产地址者 ,应按下列程序

办理 :

(一) 转让方按照《卫生部保健食品申报与受理规定》的有关要求报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初审。

(二) 受让方凭已公证的技术转让合同及转让方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的初审意见 ,向受让方生产企

业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审核生产条件的申请。

(三) 受让方生产企业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依据《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 GB17405 —1998) ,对申

请生产受让保健食品的生产企业进行审核 ,并填写《健康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审核意见表》。

(四) 受让方按照《卫生部保健食品申报与受理规定》的有关要求 ,并附受让方生产企业所在地省级卫生

行政部门的审核意见向卫生部提出转让申请。

(五) 待卫生部批准后 ,受让方凭批准技术转让的“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向其生产企业所在地省级卫生行

政部门申请卫生许可 ,获得批准后 ,方可投入生产。

三、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健康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审核意见表 (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一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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